
生态环境系
校内转专业（类）实施细则

根据《河北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类）管理办法》

（校政字〔2021〕41 号）规定，为保证 2023 级学生校内转专

业（类）工作顺利进行，特制订本系校内转专业（类）实施细

则。

第一条 组织机构

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和监察小组

（一）转专业领导小组

组 长：行政领导

成 员：主任助理、教研室主任、班主任、教学秘书

领导小组职责：负责本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的具体落

实，制定各专业的接收计划、接收条件，确定考核内容、考

核方式；接受学生咨询与报名；组织转专业考核；发布成绩

及拟接收学生名单；公示；课程学分认定等。

（二）转专业监察小组

组 长：党委书记

成 员：团委书记、辅导员、2023 级学习委员、2023 级

学生代表

监察小组职责：监督本学院转专业工作，处理学生转专

业有关申诉等。

第二条 接收条件

学生符合以下条件可以申请转入我系相关专业：



（一）符合学校《河北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类）

管理办法》（校政字〔2021〕41 号）相关规定；

（二）院系选拔考核成绩 60 分及以上者（含笔试、面试

成绩）。

（三）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一般不予接受：

1.入学未满一学期；

2.艺术类、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等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

3.正在休学、保留学籍、保留入学资格的；

4.已达到退学条件的；

5.经学校审核认为不适合或者国家有相关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三条 接收计划

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接收计划：10 人。

第四条 录取规则

我系按转专业学生的最终总评成绩进行排序，依据接收计

划，遵循“成绩优先”原则依次录取。

转专业总评成绩由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应修必修课平均成

绩和院系选拔考核成绩两部分组成。

成绩测算公式：最终总评成绩=在校期间必修课平均成绩

*30%+院系选拔考试成绩*70%。

院系选拔成绩分为笔试和面试成绩，笔试成绩占 60%、面

试成绩占 40%，均采用百分制。

第五条 考核方式、内容

考核时间：具体时间根据学校工作安排确定。

考核形式：笔试加面试。



考核内容：笔试考查生态环境、化学相关基础知识，面试

考查综合能力。

考核程序：学生依据相关规定自愿申请--院系公示申报名

单--院系组织学生考核--公示通过考核名单--名单上报教务处--

通过者办理转专业手续。

第六条 考核安排

院系按学校规定的时间进行转专业（类）工作安排。具体

时间和安排见生态环境系主页相关通知。

第七条 附则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按《河北大学普

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类）管理办法》（校政字〔2021〕41

号）执行。

生态环境系

2023 年 12 月 11 日


